A包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重点围绕区域地下水污染、污染源地下水污染、超采区地下水污染、农业面源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以及质控体系构建和组织实施模式优化等任务开展工作，目标为查明郑州市区域地下水污染状况及水质变化趋势、解析污染来源，初步掌握郑州市地下水重点污染源环境风险情况，探索建立超采区及农业面源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方法，构建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体系等，为探索新形势下典型地下水污染问题解决思路和管理路径提供支撑。项目实施A、B两级质控，开展全过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本包主要是开展郑州市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工作，并针对超采区和农业面源污染区地下水环境开展专项调查。基于调查评价成果，对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系列技术文件提出修正、完善建议，为全面开展地下水污染调查提供基础支撑。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范围

针对郑州市所辖9个市辖区（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区、经开区、金水区、惠济区、郑东新区、高新区、上街区）、5个县级市（巩义市、荥阳市、新密市、新郑市、登封市）、1个县（中牟县）开展郑州市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工作。

（二）服务内容

1、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

依据《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先导区技术文件（区域部分）》（建议稿）点位布设要求，针对郑州全市域（约7567km2，不含航空港区）开展调查，划定高、中、低关注区。充分利用已有监测点位，在此基础上适当新建监测井（不少于53眼），高、中、低关注区共需布设不少于175个地下水点位（新建+利旧井）。地下水调查点周边1 km范围内存在地表水水体时，原则上至少同步采集1个地表水样品，地表水点位按地下水点位10%设计，共计18个，土壤点位与新建井点位协同取样。

2、超采区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

将主要分布在郑州市中原区、金水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惠济区等地下水超采区纳入本次调查范围，开展超采区地下水污染调查，调查面积约781km2。明确地下水位回升后的污染风险，探索超采区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形成超采治理地下水环境风险管理体系建议。

根据布点原则，在充分利用现有监测井的基础上，优先选择原点位或邻近区域开展采样工作。共需布设地下水监测点位167个，利用已有监测点位133个，新建监测点位34个；土壤样品采集102个，地表水样品采集7个。

3、农业面源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

选择中牟县典型乡镇作为本次调查的重点范围，识别农业面源污染影响下地下水的主要途径，诊断农业活动对地下水环境的污染风险，构建农业面源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方法。

检测对象主要为地下水和土壤，调查范围内存在污染源的采集农业面源的污染源样品，周边存在地表水且地表水与地下水存在水力联系时采集地表水。结合拟调查乡镇的实际情况，共布设不少于70个地下水监测点位，其中新建井不少于23口。在重点调查范围的河流共布设不少于10个地表水监测点位。土壤共布设土壤监测点位不少于23个，分别采集3个土壤剖面样品，土壤采样数不少于69个，土壤点位与新建井点位协同取样。

4.编制调查评价成果报告，提出修正、完善地下水污染调查系列技术文件的建议。
5.乙方需充分发挥技术牵头作用，在项目服务期间每周召集先导区相关技术单位(含b包）召开技术研讨会，每周向甲方书面汇报讨论成果。

6.组织实施模式优化。以提升全国地下水调查工作组织成效，高效推进调查工作实施为目标，探索建立多部门数据收集渠道和共享机制；优化多任务协同组织模式，确保调查评价技术体系、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体系、信息化管理系统相互衔接。

7.配合完成国家要求的其他相关工作任务。

（三）主要工作量

1、工作量
	任务
	样品类型
	总进尺（米）
	布点数量（个）
	采样数量（个）

	一
	准备实施阶段

	对既有地下水监测井进行全面核查与可用性判定，为提升检测精度，在传统测量基础上，综合引入CCTV内窥成像、CTD多参数检测等多种手段，搜集多源数据资料，包含水利、自然资源部门相关水文地质图件、历史监测数据等相关资料。

	二
	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

	（一）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

	区域
	地下水
	1855
	175
	175

	
	地表水
	/
	18
	18

	
	土壤
	/
	与新建井数量协同
	与新建井数量协同

	
	同位素
	/
	/
	97

	
	新污染物
	/
	/
	45

	（二）超采区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

	超采区
	地下水
	1190
	167
	167

	
	地表水
	/
	7
	7

	
	土壤
	/
	102
	102

	
	同位素
	/
	/
	47

	
	新污染物
	/
	/
	10

	（三）农业面源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

	农业面源
	地下水
	2450
	70
	70

	
	地表水
	/
	23
	23

	
	土壤
	/
	23
	69

	
	同位素
	/
	/
	23

	
	新污染物
	/
	/
	14

	（四）样品采集、测试分析

	依据《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2019）、《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等相关技术规范进行样品采集、测试分析等。

	三
	模型构建

	根据搜集资料及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结果，构建水地下水动力–污染物迁移转化模型、区域水质变化趋势评价方法与模型、地下水污染源解析与迁移趋势建模、超采治理区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估等模型。

	四
	调查报告编制

	依据调查结果、构建相关模型，编制调查报告，修正、完善地下水污染调查系列技术文件等。


监测因子

参考《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先导区技术文件（区域部分）》（建议稿）、《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先导区技术文件（超采区部分）》（建议稿）、《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先导区技术文件（农业面源部分）》（建议稿），按照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超采区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和农业面源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3种不同的调查类型确定不同的检测指标。地下水检测指标详细情况见表1。土壤检测指标详细情况见表2和表3。

1）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监测因子

①区域检测317个地下水样品，其中有76个水样检测98项指标；有99个水样检测44项指标；有45个水样监测新污染物类指标（包含表1编号V）；有97个水样监测同位素。

②区域检测18个地表水样品，检测指标与相应的地下水指标保持一致。

③区域检测土壤样品与地下水新建井数量协同，检测指标均为GB/T 36600中45项基本项目（见表2）。

2）超采区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监测因子

①超采区检测167个地下水样品，其中有62个水样检测60项指标；有105个水样检测44项指标；地下水超标点位开展氮、硫等同位素测定；有10个水样监测新污染物类指标。

②超采区检测7个地表水样品，均检测44项指标。

③超采区检测102个土壤样品，其中区域土壤检测12项指标；填埋场等调查对象土壤检测45项指标。

3）农业面源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监测因子

①农业面源检测不少于70个地下水样品，其中有70个水样检测45项指标；有14个水样监测新污染物类指标；至少23个水样检测同位素。

②农业面源检测不少于23个地表水样品，检测指标包含水位、水质、总氮、总磷、氨氮、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和地下水超标项。

③农业面源检测不少于69个土壤样品，检测指标包括土壤基本理化性质指标（pH、颗粒分析、有机质、阳离子交换容量、电导率、氧化还原电位、总氮、总磷、有效磷、碱解氮、水溶性有机氮、氨氮、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和地下水超标项。

3.编制调查评价成果报告，提出修正、完善地下水污染调查系列技术文件的建议。
4.乙方需充分发挥技术牵头作用，在项目服务期间每周召集先导区相关技术单位(含b包）召开技术研讨会，每周向甲方书面汇报讨论成果。

5.组织实施模式优化。以提升全国地下水调查工作组织成效，高效推进调查工作实施为目标，探索建立多部门数据收集渠道和共享机制；优化多任务协同组织模式，确保调查评价技术体系、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体系、信息化管理系统相互衔接。

6.配合完成国家要求的其他相关工作任务。

三、成果要求（包含但不限于）
1. 建设类

新建地下水监测井不少于157眼。

模型类

（1）地下水动力-污染物迁移转化模型；

（2）区域水质变化趋势评价方法与模型；

（3）地下水污染风险评估模型；

（4）地下水污染源解析与迁移趋势模型。

3. 报告类

（1）《郑州市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技术方案》《郑州市超采区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技术方案》《郑州市农业面源地下水污染调查技术方案》《郑州市生态环境局郑州市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项目（A包）实施方案》；

（2）《郑州市水文地质调查报告》《郑州市区域地下水水质分析报告》《郑州市超采区地下水污染调查报告》《郑州市农业面源地下水污染调查报告》；

（3）《区域、农业面源地下水源解析报告》；

（4）《郑州市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成果集成报告》（含郑州市地下水污染状况，污染防治建议及重点污染源名单）；

（5）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系列技术文件修正、完善建议报告五份，包括区域、污染源、超采区、农业面源、质量保证与质控控制。

（6）定期技术研讨会及技术研讨成果。
4. 数据类

（1）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数据集；

（2）超采区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数据集；

（3）农业面源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数据集。

5. 图件类

（1）区域地下水质量状况分布系列图、区域地下水污染状况分布系列图、区域地下水水质变化趋势分布系列图、区域地下水水化学类型分布系列图、区域地下水典型指标浓度分布系列图、区域地下水环境背景值分布等值线系列图、区域指标超标率统计分析系列图、区域典型地下水污染源类型贡献率统计分析图、区域地下水脆弱性分区图；

（2）超采区重点关注区域与重点关注对象分布图、超采区地下水污染风险分级图；
（3）农业面源地下水污染风险分级图。

6.其他类
（1）《区域地下水水质变化趋势分析方法》；

（2）《超采区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方法》；

（3）《北方平原区农业面源地下水污染调查方法》。
四、其他要求：

（1）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需求理解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对项目重要性的理解程度、对相关政策的熟悉程度、对相关标准及规范的熟悉程度。

（2）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总体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区域水文地质等概况描述、地下水污染现状问题分析、调查对象的筛选及信息采集、分析识别地下水特征污染物和地下水污染可能的途径，确定地下水测试因子、采样调查点位布设工作方案、调查井筛选及建井方案、采样测试分析方案、质量控制方案、调查评价方案。

（3）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本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及应对方案，包含但不限于扩散调查点位布设方法、可疑数据和存在问题数据的核实、质量管理工作的评价方式、质控实验室和任务承担单位的沟通协调、调查结果分析及成果集成。

（4）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内部管理制度，包含但不限于档案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项目管理制度、保密管理制度。

（5）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项目保障措施，包含但不限于监控样品的数量和有效性保障、人员和时间保障、工作进度安排及设备保障。

（6）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应急预案，包含但不限于关键环节、关键节点应对措施、安全措施、其他保障手段及预防措施。

（7）投标人可结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提出服务承诺。

B包

一、项目概括

本项目重点围绕区域地下水污染、污染源地下水污染、超采区地下水污染、农业面源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以及质控体系构建和组织实施模式优化等任务开展工作，目标为查明郑州市区域地下水污染状况及水质变化趋势、解析污染来源，初步掌握郑州市地下水重点污染源环境风险情况，探索建立超采区及农业面源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方法，构建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体系等，为探索新形势下典型地下水污染问题解决思路和管理路径提供支撑。项目实施A、B两级质控，开展全过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本包主要负责郑州市污染源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建立高风险污染源名单，提出分类管理措施建议。

二、服务目标

按照国家、省有关技术要求，结合郑州实际开展污染源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工作。通过多源数据收集分析，筛选信息采集对象，开展污染源基础信息采集；利用大数据模型等方法筛选地下水污染概率高的污染源，按照相关文件布设地下水监测点，开展地下水污染初步采样调查与评价；通过初步采样调查评价结果分析，针对污染已出边界的典型污染源，开展扩散调查与评价，掌握扩散风险及污染范围；结合周边敏感受体情况，建立风险分类方法，提出分类管理措施建议。基于调查评价成果，初步掌握郑州市重点污染源地下水污染状况和环境风险情况，建立高风险污染源名单，推动解决长期积累的地下水污染问题。

三、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范围

针对郑州市所辖9个市辖区（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区、经开区、金水区、惠济区、郑东新区、高新区、上街区）、5个县级市（巩义市、荥阳市、新密市、新郑市、登封市）、1个县（中牟县）开展郑州市污染源地下水调查评价工作。

（二）服务内容

充分收集已有的多源数据成果，梳理在产企事业单位信息、存在地下水污染问题及突发事件等情况，支撑信息采集对象确定。

基于整合的污染源清单和梳理的地下水环境问题，按照信息采集对象筛选原则，结合信息核实，对信息采集对象名单进行增补、核减，建立信息采集对象名单；通过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踏勘等方法，开展污染源基础信息采集工作，收集汇总污染源的“源-途径-受体”信息，支撑地下水污染概率分析工作。

基于基础信息采集结果，筛选高污染概率污染源作为初步采样调查对象，开展污染识别、调查点位布设、检测指标确定等，完成初步采样调查，支撑污染源污染状况和环境风险分析。

基于污染出界的污染源，开展扩散调查布点与评价，掌握扩散风险及污染范围。

基于基础信息采集获取的污染源信息和初步采样调查、扩散调查获取的检测数据，利用传统分析方法与人工智能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开展数据深度挖掘分析，明确污染源的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污染状况和风险情况，支撑污染源污染问题识别和分类管理名单建立。

基于调查评价结果分析，结合周边敏感受体情况，建立风险分类方法，区分轻重缓急，提出分类管理措施建议。

基于污染源调查技术要求和成果，形成污染源地下水污染调查技术方案、评价报告和图件，并将主要成果上报信息化管理系统。

编制调查评价成果报告，提出修正、完善地下水污染调查系列技术文件的建议。

组织实施模式优化。以提升全国地下水调查工作组织成效，高效推进调查工作实施为目标，探索建立多部门数据收集渠道和共享机制；优化多任务协同组织模式，确保调查评价技术体系、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体系、信息化管理系统相互衔接。

配合完成国家要求的其他相关工作任务。

（三）主要工作量

1、主要工作内容及工作量
	实物工作量表

	任务
	样品类型
	总进尺（米）
	布点数量（个）
	采样数量（个）

	污染源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

	污染源
	地下水
	5110
	185
	185

	
	地表水
	/
	21
	21

	
	土壤
	/
	与新建井数量协同
	与新建井数量协同

	
	新污染物
	/
	/
	119

	样品采集、测试分析

	依据《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2019）、《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等相关技术规范进行样品采集、测试分析等。


注：因多源数据收集、已有监测井建设等存在不确定性，以上实物工作量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以实际工作量为准。

监测因子

地下水检测指标详细情况见表2。地表水、污水等样品的检测指标原则上应参照地下水检测指标，还应包括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土壤样品的检测指标应包括地下水检测指标中具有土壤污染物分析测试方法的指标。

表2 采样调查地下水检测指标统计表

	污染源类型
	常规指标
	特征指标

	
	1.常规指标（必测：44项）
	2.必测指标（必测）
	3.超标指标（必测）
	4.行业超标率高或检出率高的特征指标（选测）

	化学品生产企业
	9项现场指标：
pH、溶解氧、电导率、氧化还原电位、水温、色、嗅和味、浑浊度、肉眼可见物

30项GB/T 14848中的指标：总硬度(以CaCO3计）、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锌、铝、挥发性酚类（以苯酚计）、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量(CODMn法，以O2计）、氨氮（以N计）、硫化物、钠、亚硝酸盐（以N计）、硝酸盐（以N计）、氰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镉、铬（六价）、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

5项其他指标：钾、钙、镁、重碳酸根、碳酸根
	污染识别确定的特征污染指标
	前期监测超标的污染指标
	溴化物、铍、银、钒、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1,2-二氯乙烷、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四氯乙烯、三氯乙烯、1,1,2-三氯乙烷、氯乙烯、邻二氯苯、1,1-二氯乙烯、石油类

	化工园区
	
	
	
	1,2-二氯乙烷、氯苯、二氯甲烷、苯并（a）芘、乙苯、1,2-二氯丙烷、三氯乙烯、1,1,2-三氯乙烷、氯乙烯、1,1-二氯乙烯、石油类、可吸附有机卤素

	其他工业园区
	
	
	
	溴化物、钡、钼、银、铍、锂、钒、钛、三氯乙烯、氯乙烯、1,1,2-三氯乙烷、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二氯甲烷、四氯乙烯、1,2-二氯丙烷、苯并（a）芘、石油类、可吸附有机卤素

	其他工业企业
	
	
	
	铊、钼、钴、钡、银、镍、钒、钛、锡、锑、1,2-二氯乙烷、1,2-二氯丙烷、1,2-二氯乙烯、二氯甲烷、四氯乙烯、1,1,2-三氯乙烷、氯乙烯、氯苯、三氯苯（总量）、萘、石油类、可吸附有机卤素、草甘膦、2,4-滴、莠去津、涕灭威

	垃圾填埋场
	
	
	
	锂、锡、1,2-二氯乙烷、二氯甲烷、五氯酚、四氯乙烯、三氯乙烯、六氯苯、苯并（a）芘、2,4,6-三氯酚、氯苯、石油类、滴滴涕

	危险废弃物处置场
	
	
	
	溴化物、锡、钛、钡、硼、钼、镍、钴、锑、铊、银、铍、钒、1,2-二氯乙烷、1,2-二氯丙烷、1,1,2-三氯乙烷、二氯甲烷、氯乙烯、多氯联苯、苯并（a）芘、苯并（b）荧蒽、石油类

	矿山开采区
	9项现场指标：
pH、溶解氧、电导率、氧化还原电位、水温、色、嗅和味、浑浊度、肉眼可见物

30项GB/T 14848中的指标：总硬度(以CaCO3计）、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锌、铝、挥发性酚类（以苯酚计）、阴离子表面活性剂、耗氧量(CODMn法，以O2计）、氨氮（以N计）、硫化物、钠、亚硝酸盐（以N计）、硝酸盐（以N计）、氰化物、氟化物、碘化物、汞、砷、硒、镉、铬（六价）、铅、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苯、甲苯

5项其他指标：钾、钙、镁、重碳酸根、碳酸根
	污染识别确定的特征污染指标
	前期监测超标的污染指标
	溴化物、磷酸盐、钡、镍、钴、钼、锑、硼、铊、铍、银、萘、锶、乙苯、二甲苯（总量）、荧蒽、苯乙烯、苯并（b）荧蒽、苯并（a）芘、1,2-二氯乙烷、三氯乙烯、石油类

	尾矿库
	
	
	
	钼、锑、镍、铊、钴、银、钡、硼、铍、苯乙烯、苯并（b）荧蒽、1,2-二氯乙烷、苯并（a）芘、对二氯苯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磺胺类、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氟喹诺酮类

	加油站
	
	
	
	甲基叔丁基醚、石油类、二氯乙烷、苯乙烯、二氯甲烷、1,2-二氯丙烷、乙苯、邻二甲苯、间（对）二甲苯、萘


四、成果要求
（1）完成《污染源地下水采样调查成果集成报告》、《典型污染源地下水采样调查评价报告》、《污染源地下水扩散调查集成报告》、《典型污染源地下水扩散调查评价报告》

（2）方法研究：基础信息采集对象筛选方法；地下水污染概率判断方法优化建议；污染源扩散调查布点原则及技术方法；多源调查结果融合分析方法。
    （3）特色成果：污染源多源数据融合方法探索
    （4）管理建议：高风险污染源名单确定方法及管理措施建议
五、其他要求
（1）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需求理解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对项目重要性的理解程度、对相关政策的熟悉程度、对相关标准及规范的熟悉程度。

（2）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总体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区域水文地质等概况描述、地下水污染现状问题分析、调查对象的筛选及信息采集、分析识别地下水特征污染物和地下水污染可能的途径，确定地下水测试因子、调查点位布设工作方案、调查井筛选及建井方案、采样测试分析方案、质量控制方案、调查评价方案。

（3）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本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及应对方案，包含但不限于扩散调查点位布设方法、可疑数据和存在问题数据的核实、质量管理工作的评价方式、质控实验室和任务承担单位的沟通协调、调查结果分析及成果集成。

（4）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内部管理制度，包含但不限于档案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项目管理制度、保密管理制度。

（5）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项目保障措施，包含但不限于监控样品的数量和有效性保障、人员和时间保障、工作进度安排及设备保障。

（6）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应急预案，包含但不限于关键环节、关键节点应对措施、安全措施、其他保障手段及预防措施。

（7）投标人可结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提出服务承诺。

（8）配合包A完成郑州市地下水污染调查成果集成工作。

C包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重点围绕区域地下水污染、污染源地下水污染、超采区地下水污染、农业面源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以及质控体系构建和组织实施模式优化等任务开展工作，目标为查明郑州市区域地下水污染状况及水质变化趋势、解析污染来源，初步掌握郑州市地下水重点污染源环境风险情况，探索建立超采区及农业面源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方法，构建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体系等，为探索新形势下典型地下水污染问题解决思路和管理路径提供支撑。项目实施A、B两级质控，开展全过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本包主要负责A级质控实验室相关工作，负责对B级质控实验室和任务承担单位的质控工作进行指导帮扶和外部抽审检查，内容包括组织开展统一监控样品研制、实验室能力考核验证、建立调查评价和数据分析及核查机制等。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统一监控样品准备和调配

牵头组织准备地下水重金属、有机物等分析测试指标统一监控样品，数量不少于样品数量的5%。

2、能力验证

会同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制定实施先导区检测实验室能力验证计划。

3、动态管理

将实验室能力验证评价结果反馈至甲方和B级质控实验室，作为实验室动态管理的重要依据。

4、开展工作指导与检查

赴B级质控实验室、任务承担单位、调查对象或点位等，以资料检查、现场检查和现场指导为主，还可采取教学视频、远程视频、赴其他试点地市现场交流、案例剖析、现场实操等指导方式，对任务承担单位质量控制工作进行抽审，将有关情况及时反馈至甲方和B级质控实验室。

5、工作质量问题处理

对发现的重大质量管理问题及时报送甲方，视问题情况，对有关实验室或现场工作单位采取预警、限期整改、通报等措施。

6.配合完成国家要求的其他相关工作任务。
三、成果要求

1、质量管理工作总结

编写《郑州市地下水污染调查项目（C包）实施方案》、质控过程材料、《郑州市生态环境局郑州市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项目A级质量控制工作总结报告》、《郑州市生态环境局郑州市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项目绩效评估报告》。
四、其他要求

（1）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需求理解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对项目重要性的理解程度、对相关政策的熟悉程度、对相关标准及规范的熟悉程度。

（2）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总体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区域调查评价点位布设环节质量控制措施工作量；污染源调查评价信息采集环节质量控制措施、工作量；污染源调查评价点位布设环节质量控制措施、工作量；调查井筛选与建设环节质量控制措施、工作量；样品采集流转制备保存环节质量控制措施、工作量；样品分析测试环节质量控制措施、工作量。
（3）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本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及应对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可疑数据和存在问题数据的核实；质控实验室和任务承担单位的沟通协调；对质控实验室的质量控制。

（4）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项目保障措施，包含但不限于监控样品的数量和有效性保障、质控专家的人员和时间保障、工作进度安排及设备保障。

（5）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应急预案，包含但不限于关键环节、关键节点应对措施、安全措施、其他保障手段及预防措施。

（6）投标人根据采购需求，编制培训计划，包含不限于培训时间计划安排、培训内容、培训方式。

（7）投标人可结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提出服务承诺和保密承诺。
（8）配合包A完成郑州市地下水污染调查成果集成工作。

D包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重点围绕区域地下水污染、污染源地下水污染、超采区地下水污染、农业面源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以及质控体系构建和组织实施模式优化等任务开展工作，目标为查明郑州市区域地下水污染状况及水质变化趋势、解析污染来源，初步掌握郑州市地下水重点污染源环境风险情况，探索建立超采区及农业面源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方法，构建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体系等，为探索新形势下典型地下水污染问题解决思路和管理路径提供支撑。项目实施A、B两级质控，开展全过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按照项目B级质控要求，主要负责对区域调查评价点位布设、污染源调查评价信息采集、污染源调查评价点位布设、调查井筛选与建设、样品采集流转制备保存和样品分析测试任务的工作质量进行外审，开展采样和分析测试阶段的能力监控样品调度与实时监控，确保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与有效性。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服务内容：按照B级质控要求对项目实施全过程开展质控工作。

2.服务要求：在国家统一指导下，构建A级、B级质控实验室和任务承担单位的三级质量管理体系。其中，B级质控实验室负责外审等工作，并接受A级质控实验室的质量管理。质控过程参照按照《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先导区工作方案》（环办土壤函〔2025〕153号）和《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先导区技术文件（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部分）（建议稿）》等质控方式和技术要求开展。重点质控环节为区域调查评价点位布设、污染源调查评价信息采集、污染源调查评价点位布设、调查井筛选与建设、样品采集流转制备保存和样品分析测试等，实现调查评价与质控的同程同步和协同增效。

（1）质量检查工作

按照项目B级质控要求对项目实施全过程开展质控工作。

1.1质量检查工作内容

（1）调查评价工作质量检查内容

质量检查人员检查调查评价工作是否按照《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先导区技术文件（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部分）（建议稿）》和其他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先导区技术文件的要求实施。

区域调查评价点位布设的重点检查内容为技术方案编制有关文件提交质量及技术方案中多源数据收集分析、调查范围及单元确定、布点、采样和分析测试等质量。污染源调查评价信息采集环节的重点检查内容为信息采集填报成果提交质量，着重检查基础信息调查表的完整性、规范性和准确性。污染源调查评价点位布设的重点检查内容为布点采样方案编制有关文件提交质量及布点采样方案中布点、采样和分析测试等质量。调查井筛选与建设环节的重点检查内容为调查井筛选和调查井建设过程是否符合有关技术要求，是否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样品采集流转制备保存环节的重点检查内容为采样准备、样品采集流转保存过程和采样质量资料检查是否符合有关技术要求，是否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样品分析测试环节的重点检查内容为分析测试工作是否符合有关技术要求，是否存在严重质量问题。

（2）任务承担单位工作质量评价内容

B级质控实验室对任务承担单位开展质控工作质量评价，并接受A级质控实验室的工作质量评价。

1.2质量检查方式及比例

（1）区域调查评价点位布设：在区域调查评价点位布设环节资料检查时，B级质控实验室的外审比例为100%，检查技术方案；

（2）污染源调查评价信息采集：在污染源调查评价信息采集环节资料检查时，B级质控实验室的外审比例不少于每个信息采集单位工作量的10%；

（3）污染源调查评价点位布设：在污染源调查评价点位布设环节资料检查时，B级质控实验室的外审比例不少于每个布点单位工作量的10%；

（4）调查井筛选与建设：在调查井筛选与建设环节资料检查时，B级质控实验室的外审比例不少于每个筛井建井单位工作量的10%；

现场检查时，B级质控实验室的外审比例不少于每个筛井建井单位工作量的5%。

（5）样品采集流转制备保存：在样品采集流转制备保存环节资料检查时，B级质控实验室的外审比例不少于每个采样单位工作量的10%；

现场检查时，B级质控实验室的外审比例不少于每个采样单位工作量的5%；

（6）样品分析测试：在样品分析测试环节资料检查时，B级质控实验室对每家检测实验室的方法验证资料外审比例为100%、数据上报审核外审比例为100%，对出现问题的批次的原始记录审核不低于20%；

现场检查时，B级质控实验室对每家检测实验室的外审比例不少于其调查评价任务指标的10%。

3.乙方应成立项目质控小组。在项目服务期间每两周召集例会，形成会议纪要。每月向甲方书面汇报项目质控工作进展情况。

4.A包、B包工作实施方案及成果初步审核

对A包、B包工作实施方案及成果进行初步审核，形成技术审核意见，并督促A包、B包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整改到位后提交甲方评审。

5.配合完成国家要求的其他相关工作任务。
3.成果要求：

（1）《郑州市地下水污染调查项目（D包）实施方案》；

（2）各阶段全过程质控资料：包含现场检查采样过程和检查任务承担实验室、分析测试等过程以及成果报告的质控记录和质控影像资料等；

（3）《郑州市生态环境局郑州市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项目B级质量控制总结报告》报告附件：钻探、采样旁站质控记录；质控样品采样、送样记录表；检测报告；对A包、B包实施方案、成果报告审核意见；其他相关材料。

（4）定期质控例会及会议纪要。

4.服务标准：

符合国家、行业等相关标准及技术规范的要求。

三、其他要求：

1.投标人应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和制度要求认真完成本项目调查评价工作，并在规定时间内交付郑州市生态环境局郑州市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项目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工作成果。各项成果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并通过项目评审及采购人验收。

2.在开展工作任务过程中，须向采购人及时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及发现的主要问题。

3.投标人对调查评价工作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对采购人和相关部门及单位提供的资料及出具的报告、材料负有保密义务，除法律、法规等另有规定外，未经委托方批准，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泄露或公开工作情况。

4.其他要求

（1）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需求理解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对项目重要性的理解程度、对相关政策的熟悉程度、对相关标准及规范的熟悉程度。

（2）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总体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区域调查评价点位布设环节质量控制措施工作量；污染源调查评价信息采集环节质量控制措施、工作量；污染源调查评价点位布设环节质量控制措施、工作量；调查井筛选与建设环节质量控制措施、工作量；样品采集流转制备保存环节质量控制措施、工作量；样品分析测试环节质量控制措施、工作量。
（3）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本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及应对方案，包含但不限于可疑数据和存在问题数据的核实；质控实验室和任务承担单位的沟通协调；对质控实验室的质量控制。

（4）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项目保障措施，包含但不限于监控样品的数量和有效性保障、质控专家的人员和时间保障、工作进度安排及设备保障。

（5）投标人应根据采购需求，编制应急预案，包含但不限于关键环节、关键节点应对措施、安全措施、其他保障手段及预防措施。

（6）投标人根据采购需求，编制培训计划，包含不限于培训时间计划安排、培训内容、培训方式。

（7）投标人可结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提出服务承诺和保密承诺。
（8）配合包A完成郑州市地下水污染调查成果集成工作。
